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推動節能減碳實施計畫
101年0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08月29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0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 實施依據

依據本校總務處年度計畫辦理。

2、 實施目標

（1） 落實本校各單位節約用電、用水，以降低水電費為原則。

（2） 倡導珍惜資源，有效推動學校節能教育，藉以希望喚起師生對節能的共識及對環境關懷的體認。

（3） 配合教育政策，宣導節約能源知識，培養珍惜資源，加強能源有限之憂患意識。

3、 實施原則

（1） 利用校務會議、科務會議與導師會報，宣導有關能源可貴及節約能源的重要。

（2） 配合教學，隨機實施融入式教學措施，加強節能認知，並有效使用能源。

（3） 由學校擴及家庭、社會，期能全面推廣，達成節約能源之目標。

4、 組織

（1） 成立本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其任務在於推動校園節能教育並定期檢討工作之推行及負監督之責任。

（2） 成員：本校全體同仁及師生。（組織如下表）

	職    稱
	單位職稱
	姓  名
	執           掌
	備註

	主任委員
	校    長
	陳德松
	審核、督辦本校節能推動教育及成效
	 

	總 幹 事
	總務主任
	邱俊諭
	規劃計畫及執行
	 

	委    員
	教務主任
	林  泰
	節能教育相關活動宣導、執行
	 

	委    員
	學務主任
	孫春生
	節能教育相關活動宣導、執行
	 

	委    員
	主任教官
	李偉民
	節能教育相關活動宣導、執行
	 

	委    員
	會計主任
	黃卿淑
	節能教育相關活動宣導、執行
	 

	委    員
	人事主任
	陳景三
	節能教育相關經費、執行
	

	委    員
	輔導主任
	王政國
	節能教育相關活動宣導、執行
	

	組    員
	庶務組長
	孫士育
	節能教育事務工作、成果彙整、執行
	

	組    員
	財產管理
	劉宗憲
	節能設施管理、執行
	

	組    員
	汽車科主任
	吳嘉銘
	節能教育執行
	 

	組    員
	電機科主任
	蘇志雄
	節能教育執行
	

	組    員
	資訊科主任
	蔡忠憲
	節能教育執行
	

	組    員
	資處科主任
	黃蘭瑛
	節能教育執行
	

	組    員
	廣設科主任
	陳韻如
	節能教育執行
	

	組    員
	美容科主任
	張瑋庭
	節能教育執行
	

	組    員
	餐飲科主任
	許貞敏
	節能教育執行
	


5、 實施要項及方法

（1） 加強節約能源措施和宣導：

1. 利用集會時加強宣導節約能源之具體作法，並陳列相關文宣提供同仁參閱，以提昇同仁節約能源習慣。

2. 規劃節能相關學藝性競賽或活動，以加強節能之認知。

（2） 空調設備：

1. 室內溫度未達於攝氏28度時，不得開啟冷氣機，由各教室及辦公室隨時管控。

2. 冷氣使用期間應緊閉門窗，以防止冷能外洩或熱風滲入，空調箱回風口處勿堆積雜物，以免影響回風效果。

3. 各單位應定期清洗冷氣濾網，以保持冷氣壽命且冷房效果佳。

4. 冷氣房內配合電風扇使用，可使室內冷氣分佈較為均勻，不需降低設定溫度即可達到相同的舒適感，並可降低冷氣機電力消耗。

5. 大型空調系統(如圖書館、餐廳、餐管科、集合場所)由總務處負責專人控管，輪流啟動避免超載。

1. 照明系統：

2. 上班時，不使用或非必要使用之燈具，應予關閉或維持部分照明，辦公室及教室應將電燈照明減半，每節下課10分鐘關閉日光燈，中午吃飯及午休時間關閉電燈（12：00至12：50），以節約能源；下班時，非必要性照明及未在勤之獨立辦公室照明，應予關閉。

3. 辦公室及教室放學下班後，應隨時將電器及電腦設備之插頭拔除或將電源關上，以節約能源。

4. 定期維護、更換燈具，俾利維持應有亮度及節約能源。

5. 隨手關閉不需要使用之照明。

（3） 辦公室事務機器：

1. 電腦：長時間不用電腦時，應切掉總電源，以減少待機損失。

2. 影印機、傳真機：

(1) 影印機背面之排氣孔與牆面最少保持10公分之距離，以利散熱。

(2) 勿將機器安裝在空氣不流通或灰塵多的地方，以免影響機器效率。

(3) 複印前需先設定紙張大小及複印張數，以免增加無效的複印，浪費紙張及電力。

(4) 設定節電模式，事務機器等停止運作5至10分鐘後，即可自動進入低耗能休眠狀態。

(5) 長時間不使用之電器或設備，應關閉主機及周邊設備電源。

（4） 節約用水：

1. 水龍頭應裝設節水裝置，以節省水資源。

2. 下班後，檢視各大樓用水是否漏水現象，以節約用水用電。

3. 宣導不浪費用水，隨手關上水龍頭。

（5） 其他事項：

1. 為落實節約能源管理，應採責任分區管理方式，負責各項節約能源之執行工作。

2. 各單位應力求水、電、紙張使用數量減少之工作。 

6、 自我評量及檢討

（1） 定期召開節能會議，定期檢討相關措施及各責任區域之執行狀況。

（2） 用電量應與前1年同期之用電量作比較，若無特殊理由，以節省用電度數2%目標。但無前1年同期用電量時，以同年前1月之用電量作比較。

（3） 定期就採行節約用電措施進行檢討，並追蹤、分析用電差異原因及擬定改善對策。

（4） 新購電器設備時，應優先選用符合節能標章之電器設備。

（5） 各單位執行人員，負責該管轄區域內辦公室、教室之水電、空調及滅火器之故障反映與節約用水、用電之巡視處理。

（6） 各辦公室、教室未經許可，嚴禁私自接用電源、電器，以免發生意外。

（7） 學生宿舍由教官值勤人員管管水電使用，禁止學生於房間內使用其他耗電設備。

（8） 總務處人員，每日必需巡查責任區各空間水電器材堪用情況，並負責即時維修或委請廠商故障檢修。

7、 預期成效

（1） 節約用電：以節省用電度數10%為目標。

（2） 節約用水：以不增加用水度數為原則。

8、 本計畫呈鈞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